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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採購暨營繕辦法 
 

94年 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 3月 6日 100學年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18日 101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1月 5日 102學年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月 13日 103學年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0月 18日 105學年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4月 25日 105學年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月 2日 106學年度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12日 106學年度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2月 24日 113學年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0月 21日 114學年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事務管理，健全採購營繕制度，杜絕浪費，使財物應用經濟

有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訂之金額以新台幣為單位。 

第三條 採購營繕作業程序： 

一、申請：採購與營繕工程之申請，各單位應先填具申請單，註明品名、

材料、規格、廠牌、數量、理由及其他相關事項，惟對品質、性能

及時效性有特殊要求者，應予特別註明，經主管簽章後，送承辦單

位(總務處事務組或營繕組)，層轉辦理。 

二、稽核：請購物品屬財產登記者，應由保管組簽註該單位庫存資料及

堪用狀況，陳轉審查。 

三、採購： 

(一)一萬元(含)以內之採購，得免填申請單，由申請單位檢具黏貼憑

證，經申請單位主管審查後，依會計作業規定辦理核銷。 

(二)一萬元(不含)以上，十五萬元(含)以內之採購，由承辦單位逕洽

廠商議價後，層轉審查核定之。申請經費來源為政府經費(含教

育部補助款與政府計畫專案)，得由申請單位依據政府採購法，

逕洽廠商採購。 

(三)十五萬元(不含)以上之採購，須經三家以上廠商報價，惟估價單

得統一名稱、規格、數量，並由廠商密封寄(送)總務處再會同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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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人員拆封，經與報價最低之廠商再議價後決定之，但若其

他廠商報價與最低報價差額在五%以內者，分別與各該廠商議

價後擇定承作廠商，無法順利取得三家報價而流標者，於第二

次招標之等標期間得予縮短，並得不受前項三家廠商之限制。 

(四)五十萬元(含)以上之採購，須先提報採購暨營繕委員會討論後，

再依決議及採購程序辦理招標、比價及議價。 

(五)一百五十萬元(含)以上之採購，應於本校網站公告招標資訊後依

採購辦法辦理採購程序。若其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款，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於

行政院公共工程招標資訊網站公開招標，並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採購程序。 

(六)如係符合限制性招標之申請案，須填具『限制性招標申請表』，

審查同意後依採購程序辦理。 

(七)如依各機關團體訂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擇立約廠商辦理採購時，

得不受上述各項條文之限制。 

(八)本校對外自行營運之利潤中心單位(含：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推廣

企劃組、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推廣企劃組、私立財團法人實踐

大學附設臺北市幼兒園、實踐大學附設二水鄉村家政推廣實驗

中心、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非政府經費之產學合作案及

校外捐贈或募款經費之使用單位，金額在五十萬元(不含)以內之

採購，得專案申請經校長核准後，授權申請單位自行辦理採購。 

四、營繕： 

(一)修繕定義 

1.「一般性修繕」：係指為維持單位資產之正常使用或防止其損

壞，有關土木、水電、電機、建築房屋等整修或修護工程，

金額估為五十萬元(不含)以下者謂之。 

2.「重大營建修繕」：係為施作上述工程且金額估為五十萬元(含)

以上者謂之。 

(二)營繕申請作業 

1.一般性修繕之申請：各需求(管理)單位上網填寫「營建修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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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申請單」後，經估價在一萬元(含)以下，由營繕組視安全或

特殊需求，陳總務長核定。一萬元(不含)以上至十五萬元(含)

以下，陳核上級建議成案辦理。另經估價在十五萬元(不含)

以上至五十萬元(不含)以下，請各申請單位會辦財務處並陳請

校長核准後辦理。 

2.重大營建修繕之申請，定義為五十萬元(含)以上之營繕工程，

每年定期由營繕組發通告於全校各單位，請各單位於規定時

間提出申請，經營繕組彙總提報預算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

成為下學年度的重大預算執行案。 

(三)營繕作業程序與原則 

1.一千元(含)以內之營繕，可先經由承辦單位主管同意後，直接

以零用金核銷；一萬元(含)以內之營繕工程須於請款時並陳申

請單核銷，並得由承辦單位依實際需求，先行辦理。 

2.一萬元(不含)以上之營繕作業程序，視同工程採購案，依採購

程序辦理。 

第四條 訂定底價：採購案件金額達十五萬元(不含)以上者，應訂底價。由規劃、

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

校長或相關授權人核定。 

一、採購金額達十五萬元(不含)以上，未達五十萬元(不含)者，底價核定

人為總務長或其授權人。 

二、採購金額達五十萬元(含)以上者，底價核定人為校長或其授權人。 

第五條 合約： 

一、總價在五十萬元(含)以上者，決標後應簽訂採購或營繕工程合約。 

二、合約應會簽申購及相關單位，並簽請校長核定之。 

第六條 驗收： 

一、請購物品進貨後，廠商須提供最新之採購清單，由承辦單位辦理驗

收，參加驗收人員應包括：廠商、承辦單位、申購單位等。金額在

十五萬元(不含)以上者應由財務處及總務處保管組人員會同監驗，必

要時財務處人員得採書面審核監辦方式辦理，惟其品質及性能須按

申購單所列，經申購單位驗可後，方始完成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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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繕工程辦理驗收時，承包廠商須提供工程明細資料，由承辦單位、

承包廠商及申請單位依營繕工程圖說，逐項核驗，金額在二十萬元

(含)以上者，應會同財務處及總務處保管組人員監驗，必要時財務處

人員得採書面審核監辦方式辦理。 

三、十五萬元(不含)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不含)以內之驗收得由承辦單位

主管或依採購性質指派相關主管擔任主驗人，一百五十萬元(含)以上

之驗收應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圈選指派主驗人。 

四、驗收時如發現規格、數量、品質與規定不符，應要求廠商補換或重

製，在未改善前不予付款。如因補換或重製而延誤時效，應依合約

規定由承售(製)廠商賠償，但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驗收結果與原定規格不符，但不妨礙安全與使用需求，亦無減

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果，經本校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

困難時，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二)若規格之變更係應申請單位之要求，得由承辦單位簽註緣由，

核准後予以驗收。 

第七條 請款：驗收完成後承辦單位應彙整單據、憑證及驗收單，經申請單位簽

收確認，層轉審核後，由財務處辦理核付款項。 

第八條 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款者，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提請採購暨營繕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